桃園縣桃園社區大學講師資格審查申請表  收件號碼：
	姓  名
	
	性 別
	
	出生年月日
	

	電  話
	
	現      職
	

	手  機
	
	E-mail
	

	住  址
	

	請申請人將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黏貼於下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黏貼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

（請適當縮小影印）

（相片及登載資料務必清晰可辨識，不可塗改）
	黏貼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



	申 請 檢 定 項 目
	□學術課程
	□生活藝能課程       
	□社團活動課程
	一吋半身脫帽相片全貼（另附一張浮貼於本表右上角）

	
	· 1.具有國內外立案之大專 

院校講師以上資格。

· 2.在學術領域具有特殊成

就或專門著作。

· 3.其他              
	· 1.對於社區營造之推動有具體之貢獻者。

· 2.對於地方鄉土、歷史、文化、社會或自   
然有具體之研究成果或貢獻者。
· 3.在專業領域具有傑出表現者。
· 4.其他                
	

	
	※開設課程名稱                  
	

	學    歷
	畢業學校
	系／所（本系／輔系）
	修業期間（起迄年月）
	證件日期字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繳交證件
	□畢業證書(證明書)影本
	□考試及格證書影本
	□國民身分證影本

	
	□才藝(技職)證照
	□專業證照
	□其他

	
	
	
	

	相關附件
	□前一學期課程授課資料：各課程教學日至與授課資料表乙份、與課程有關之各項教學教材即講義、活動、成果（含學員心得與課程作品）等資料夾。

□學員學習記錄或成果報告。

□課程介紹影音檔或PPT檔。

□講師著作一覽表。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

□無附件。

（請勾選本課程之相關附件，檢附資料為一式三份，做為審查委員審查時之參考依據）

	以上所填資料及所附證件如有虛偽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

申 請 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請簽名及蓋章)
	審查人簽章

	
	初  審
	
	覆  審
	

	審查結果
	· 符合  □不符合


填表說明：

1.請申請人以正楷填寫，簽章欄並請加蓋私章。

2.「申請檢定項目」欄：請依申請項目勾填。

3.「學歷」欄：申請人如修習輔系或雙學位，請分別填寫。

4.申請人請檢附下列證件影本，並依序黏貼於申請表背面上方：

(1)畢業證書（如係國外學歷，應另附經公證之畢業證書中譯本、國外學歷查證認定結果通知函）

(2)教育學分（程）證明書   (3)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書

以上證件影本請以A４紙張複印（請適當縮小）

5.申請人所附證件（含國民身分證）請各分班審查正本，並於申請表上核章。
附件二








